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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11 年度第 2 次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 分 

貳、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 樓簡報室(安平區永華路 2 段 6 號) 

參、主席：黃召集人偉哲                                 紀錄：林佩怡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簿（如附件）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陳委員明珍提問：有關上次列管事項第 2 案會議紀錄應修正為，教育局

學校端、衛生局持續關懷兒少心理健康，了解其壓力

背景來源。另兒少於校園內使用心理諮商輔導，應優

先以兒少需求列入輔導，不需家長簽署同意，兒少有

自殺(傷)情形時，方需通報其監護人。 

主席裁示:請修正。 

二、 上次會議紀錄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一) 列管單位：教育局 

1、 編號（原始編號）：第 1 案（1090615-1） 

2、 列管事項：臺南市補習班資訊管理系統上，登錄資料是否與其核

準之文件相符且符合法律規定，以維護台南市學生於

課後參加補習班之受教權。(第 5 屆兒少代表) 

鄭委員富方提問：有關補習班超收學生人數，教育局如何因應。 

教育局回應：透由民眾檢舉或不定時稽查，查有違規單位即要求

立即改善，並列入稽查重點。 

鄭委員富方提問：有關法令招生人數上限修改，此影響補習班是

否核實申報招收人數，建議刪除招收人數上

限。 

主席回應：補習班超收人數涉及稅收、公安、消防多重議題，教

育局應針對補習班機動性稽查情形，彙整資料予委

員。 

3、 決議：請教育局持續進行聯合性或機動性稽查，防止補習班超收

情事，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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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列管單位：衛生局 

1、編號（原始編號）：第 2 案（1101209-1） 

2、列管事項：針對本市高級中等(含）以下學校學生因心理健康相

關因素之病假，訂定學校准假準則，提請討論。(第 5

屆梁委員朝勛、許委員育銓、蔡委員易瑾、陳苡禎兒

少代表、黃可晴兒少代表、黃郁淨兒少代表、魏翊安

兒少代表、胡源馨兒少代表) 

3、決議：解除列管。 

(三) 列管單位：觀旅局、經發局、教育局、工務局 

1、編號（原始編號）：第 3 案（1110615-1） 

2、列管事項：有關本市兒童遊戲場整體備查率未達 30%，請市府各

相關單位積極辦理，提請討論。(社會局) 

3、決議：解除列管。 

三、 委員參酌各單位工作報告及提問 

(一) 衛生局工作報告 

梁委員朝勛提問：有關衛生局工作報告(四)青少年性教育推廣，其

推廣內容主軸為何? 

林委員宗甫建議：有關衛生局工作報告(五)青少年藥物濫用防制宣

導，建議增加宣導管道，如 IG、短語音及多元性

宣導品，以吸引兒少關注。 

衛生局回應：推廣主軸大概區分兩項，一為正確性行為、愛滋病及

預防事項，二為未滿 20歲有生育或結婚的個案管理，

提供育兒指導、母乳哺乳、施打預防針及避孕行為相

關衛教資訊等。 

梁委員朝勛建議：了解兒少對於宣導(微電影、演講)方式進行相關

問卷或透由學生回饋意見進行調查分析，未來可

更精準貼近兒少需求。 

衛生局回應：委員建議增加宣導管道部分，將列入考量，另宣導品

亦將依相關數據統計進行製作，日後也會依委員建議

進行檢視。 

林委員佳穎提問：(六)菸害防制，其教育行政處分是針對紙菸或是

電子煙，以及受裁處店家為實體店家或是網路商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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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回應：其查獲對象為吸食紙菸，裁處其參加戒菸教育課程非

罰鍰，另查獲店家也皆為實體店面，以提供傳統菸品

為主，至電子菸也依其相關條例進行查處。 

莊委員淑惠建議：(一)兒童發展篩檢及預防保健，其執行成效提到

已通報轉介共 59 人，其轉介後續資源之連結及相

關評估成效未有呈現，請列入下次工作報告。 

衛生局回應：多數個案是利用社會及家庭發展署線上系統進行通報

後轉介予本市三個兒童發展中心，今年受疫情影響，

多重個案因聯合評估受到影響，等待期較長，但仍鼓

勵家長按照期程進行聯合評估及治療。另明年業增取

擴建至 7 家聯合評估醫院，有利縮短等待期，至委員

所提資料也會列入下次工作報告。 

梁委員朝勛提問：可否透由網路監測，主動追擊電子菸?另對於家長

於車內吸菸影響兒少健康，是否有相關之宣導。

工作報告(八)社區心理健康宣導，執行成效統計

特殊對象提到同性者 3 人，此項目列入的原因及

定義是?同性者是否也包含多元性別，其心理諮商

師是否有相對應的處遇? 

衛生局回應：仍有持續進行網路監測，其相關執行成效會列入下次

工作報告內，另汽車內非菸害防制法所法定之禁菸場

所，本局僅能針對二手菸跟三手菸危害進行宣導，進

而達到禁菸之效果。另心理諮商多針對其求助原因進

行更細緻分析，至特殊族群之統計並無特別意涵，同

性者一詞會再進行檢討修正。 

林委員宗甫提問：青少年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品有事先進行調查，其

數據來源、類型為何？ 

衛生局回應：宣導品之建議係依參與活動現場之民眾含青少年不特

定對象進行蒐集，也會透由各種不同講座宣導時進行

調查，依其回饋來作為下次採購之依據，不會特意進

至校園進行調查。 

林委員碧芬建議：(一)兒童發展篩檢及預防保健，其執行成效 0-3

歲幼兒之篩檢人數共 8,267 人，其應篩檢人數為

何，篩檢率多少?另轉介疑似發展異常個案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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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母數為多少，1-8 月轉介是否偏低，應檢視

原因，是否即時轉介。衛教宣導活動 134 場次

8,308 人參加，整體篩檢率是否有提升。另(二)

學齡前兒童保健工作，其視力、聽力篩檢率偏低，

篩檢過程是否有困難，其因應的策略?請衛生局於

下次工作報告內容說明。至(六)菸害防制其防制

宣導 173 場次，其戒菸率及青少年吸菸率是否下

降?以及電子菸宣導之成效納入下次工作報告。 

林委員宗甫建議：宣導品之調查數據請列入下次工作報告，另有關

宣導品之製作規劃亦可邀請兒少共同參與。 

主席：請衛生局參酌委員建議。 

(二) 教育局工作報告 

梁委員朝勛提問：(一)友善校園之人權，執行成效提到「友善校園

人權教育示範學校」規劃預定 7 校，其參與學校

僅有 6 校，原因為何?其成果分享能否在下次會議

提出專案報告。 

教育局回應：7 校係指補助上限名額，本局也將持續推動學校參與，

本項計畫內容涉及多元議題，其成果將於下次會議提

出專案報告。 

鄭兒少代表天立提問：(一)友善校園之人權，其執行成效提及針對

學生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其施測方式為

線上亦或紙本?其內容是否具備足夠隱私性?

其施測結果是否有察覺相關案例?另，平均 1

年可發現多少個案，可否將案例分析及因應

策略列入工作報告。 

教育局回應：此問卷採線上填報，會留下兒少基本資料資訊，填報

會直接上傳至系統，由校方師長進行檢視，1年進行 2

次施測，進由輔諮中心規劃校園輔導措施，也會設置

求助專線、信箱，將其製成貼紙張貼於兒少聯絡簿，

提供反應管道。至後端填報之數據分析及校方應對情

形會納入下次工作報告。 

何兒少代表永詳提問：有關校內小市長及學生主席選舉活動，部分

學校未辦理自治選舉活動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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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回應：部分學校因為人數及班級編制關係，較難進行相關自

治選舉活動。 

梁委員朝勛提問：可否蒐集國中、小其自治選舉推動相關的案例納

入工作報告? 

教育局回應：針對有執行校內小校長相關自治選舉之學校，將蒐集

國小、國中各 1案例，列入下次工作報告供委員參考。 

莊委員淑惠建議：(十三)虐童零容忍相關作為，針對特殊案例或相

關法令彙編成冊，供校方教師更多研習之機會。 

教育局回應：透由講師搭配實務案例及重要法令，做成線上研習課

程，有利教師學習方便性及叮嚀自我。 

主席建議：請教育局強化教師正向管教措施。 

梁委員朝勛建議：（二）學生輔導工作，執行成效納入學輔中心結案

量及轉介量具體數字，涉及「臺南市自殺通報及

關懷自治條例」相關業務之推行及因應策略之策

定。（十四）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其執行成效

亦將專線使用情形、諮詢類別等列入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請教育局依委員建議，將相關資料列入工作報告。 

梁委員朝勛提問：（四）性別平等，有鑒於教育部第 10 屆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已遴選 3 名學生代表，實質參與性別

平等教育政策討論。既本市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

會其編制與中央相似，可否視召開議題或組別，

邀請兒少代表參與? 

教育局回應：目前仍會維持現行運轉方式，建議兒少可先參與校內

性別平等委員會。 

鄭兒少代表天立提問：（四）性別平等，登月計畫執行裡提及主動提

供弱勢女性生理用品，其提供方式為何？另

請各校定期調查學生使用滿意度及品牌偏

好、類型，於工作報告內呈現。另放置於保

健中心，其便利性及隱私性尚有疑慮，請教

育局研議評估其他適當處所。又課程推動中

教學媒材，係指各型式衛生用品？ 

教育局回應：其補助方案係針對弱勢女性同學，是由校方掌握兒少

生活狀況，主動提供予兒少，另保健中心是相關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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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處及駐有專業護理師，保有便利性及隱私性，為

適切放置之處所。至生理用品品牌的選擇指定，涉及

民間團體善心提供及公務預算考量，較難達成。 

主席裁示：生理用品的品牌、數量統計資料，請教育局列入工作報

告，另放置處所請教育局再行評估。至團體捐贈之生理

用品，依彙整後相關數據資料，將兒少偏好之品牌提供

予捐贈單位列入考量。 

林委員宗甫提問：（九）個別化親職教育，有關轉介個案的來源及後

續相關處置措施？ 

家庭教育中心回應：個案多由學校、輔諮中心轉介至本中心，主要

服務對象為家長，由志工輔導員至案家或學

校，提供訪視輔導，增進家長知能，提供正確

的親職教養觀念。 

鄭委員富方建議：國教署業於 111 年 9 月 16 日召開地方政府聯繫會

議，請教育局加強宣導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納入

具性別平等意識之學生代表，俾利學生參與校內

性別平等教育計畫之擬定及推動，另請教育局積

極與所屬高中溝通、了解納入學生代表之困境。 

(三) 警察局工作報告 

梁委員朝勛建議：（三）預防少年犯罪宣導，其工作重點提及灌輸法

律、人身安全等常識，除辦理校園法律宣導外，

應增加事件發生後兒少如何因應，以及學校的輔

導方案為何，脫離以往恐嚇性宣導。 

警察局回應：參酌委員建議列入後續活動宣導。 

(四) 新聞及國際關係處工作報告 

梁委員朝勛建議：有關運用平面、電子及數位媒體執行相關措施，

加強宣導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資源，評估合作

機會。 

新聞及國際關係處回應：參酌委員建議。 

(五) 社會局（含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梁委員朝勛提問：（十四）辦理兒少保護個案安置服務，安置機構評

鑑結果及安置兒少基本權益如教育權如何保障?

與教育局及安置機構如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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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回應：安置機構評鑑結果已公告放置於本局網頁，另兒少就

學權益會依安置機構及教育局協調就近進行媒合，以

保障兒少就學權益。 

梁委員朝勛建議：緊急安置兒少及機構兒少之教育權益仍受部分機

構內部規範影響，現行替代性照顧政策，也是朝

向弱化機構功能，增加其他照顧資源。本市是否

也因替代性照顧政策轉向而遭遇困境，於下次會

議進行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請社會局針對安置兒少教育權及替代性照顧政策相關議

題於下下次會議提出專案報告。 

柒、專案報告（報告單位及委員建議事項） 

一、衛生局：心理諮商服務及社區心理健康宣導(略)。 

梁委員朝勛建議：校園學生較未能知悉社區心理諮商及運用此項資源，

其相關宣導仍需由衛生局及教育局雙方協力合作，先

整合盤點諮商資源，進而規劃後續執行方向，落實兒

少心理健康。 

衛生局回應：活動宣導未限定特定對象參與，會後邀請民眾填報相關滿

意度問卷及建議，作為下次活動參考之依據。每年度局內

會開設珍愛生命守門人講師教育訓練課程，期望更多教師

及承辦人參與並帶回校園或機構協助宣導，本局也願意協

助派員至校園提供輔導資源。 

主席裁示：教育局及衛生局未來宣導能落實與校園進行連結，並邀請兒

少委員共同討論執行方向。 

二、消防局：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拼接塑膠地墊防焰規制改善進度 

(略)。 

三、勞工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略)。 

梁委員朝勛建議：感謝局處邀請青少年共同參與宣導設計，建議各局處

對於宣導活動後的正、負向回饋資料進行統計，並列

入工作報告。 

勞工局回應：本局於職安健康處網站－職安小學堂設有暑工專區，將兒

少於暑期工作期間之成果放置在臉書，其家長透由臉書關

注兒少進而了解相關勞工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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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提案 

一、提案 1 

提案委員(單位)：社會局 

案由：為本市兒少事故傷害防制及規劃，請各局處統計所轄事故傷害數

據並據以擬定因應策略（行動方案）及執行情形並落實推動，提

請討論。 

主席裁示：請各局處參酌陳委員明珍及梁委員朝勛意見，將其發生原因

進行分析，提出相對應的階段式策略及其執行成效，另請社

會局設計表單進行數據彙整，併同補上局處資料，納入下次

工作報告。 

二、提案 2 

提案委員(單位)：梁委員朝勛、洪委員庭陽、方丞佑兒少代表、鄭天立

兒少代表、陳苡禎兒少代表、康名容兒少代表、陳柏

叡兒少代表、歐湘慈兒少代表 

案由：建請教育局研議與兒少代表協作辦理「市政學生論壇」，提請討

論。 

主席裁示：請教育局參酌兒少委員建議，評估是否定期辦理，及未來舉

辦類此活動，邀請學生參與規劃，廣納學生意見。 

三、提案 3 

提案委員(單位)：鄭委員富方、何永詳兒少代表、姜羽庭兒少代表 

案由：針對檢視本市兒少個資保護作為，建請加強管制補教業者以多元

方式獲取兒少個資，並落實促進兒少資安意識之政策，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 

(一)請教育局依個資法相關規定，加強抽查補習班。 

(二)請教育局與兒少委員針對此議題進行討論未來相關防制方

向。 

四、提案 4 

提案委員(單位)：社會局 

案由：依據 103 年第 1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進議事

項主席裁示，於每次會議擇 2 主題進行專案報告，擬訂 112 年第

1 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促進委員會專案報告案，建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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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及文化局報告，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請警察局及文化局於下次會議專案報告。 

玖、臨時動議 

梁委員朝勛建議：明年 1 月民法成年年齡下修至 18 歲，相關局處對於兒少

權利義務的宣導，及工作報告也應連動修正。 

主席裁示：請局處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拾、散會：下午 5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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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持續新增列管事項 

編號 

(原始編號) 
列管事項 決議重點 

列

管

情

形 

列管 

單位 

第 1 案 

(1111026-3) 

針對檢視本市兒少個資保

護作為，建請加強管制補

教業者以多元方式獲取兒

少個資，並落實促進兒少

資安意識之政策，提請討

論。(提案單位：鄭委員富

方、何永詳兒少代表、姜

羽庭兒少代表) 

請教育局與兒少委員針

對此議題進行討論未來

相關防制方向。 

新

增

列

管 

教育局 

第 2 案 

(11111026) 

校園學生未能知悉社區心

理諮商及運用此項資源，

衛生局及教育局雙方應協

力合作，整合盤點諮商資

源，進而規劃後續執行方

向。(提案單位：梁委員朝

勛) 

教育局及衛生局未來宣

導能落實與校園進行連

結，並邀請兒少委員共同

討論執行方向。 

新

增

列

管 

教育局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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